家庭农场申报书

一、家庭农场申报程序

1.申请。农户自愿申请。向所在乡镇（街道）提出申请,填写«瑞丽市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  

2.初审。乡镇（街道）对申报家庭农场的农户经营情况进行初审，审核过关后，把申报家庭农场的农户资料录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并把申报材料交于瑞丽市农村经济管理站。

3.瑞丽市农村经济管理站根据报送的材料，组织相关单位专家会同乡镇（街道）对其真实性通过实地考察、审核方式综合评价后（涉及林业的会同林业部门会审），进行审查认定，对合格的家庭农场进行登记、建档并签署意见。

4.注册。经认定后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凭农业农村局签署的认定文件到瑞丽市行政审批局办理农民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名称必须是xxx家庭农场。

二、申报市级家庭农场需提交材料

1.瑞丽市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

2.瑞丽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表；

3.家庭农场经营者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

4.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协议及相关证明（复印件）；

5.家庭农场成立和发展情况简介，要求300—500字；

6.会计报表或财务收支记录（复印件）；

7.家庭农场常年雇佣人员的劳务协议（复印件）；

8.从事畜禽养殖的家庭农场需提交《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环评批复文件（复印件）；

12.需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

申报材料一式四份，家庭农场、乡镇（街道）、市农业农村局及行政审批局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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